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1）沪03行终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继红，女，196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

　　法定代表人张清。

　　委托代理人汤琦华。

　　原审第三人秦波，男，1979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诉人潘继红不服被上诉人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以下简称虹口公安分局)不予行

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20)沪7101行初66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

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17年8月7日20时许，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嘉兴路派出所(以下简称嘉

兴路派出所)接潘继红报案称其于当晚19时许在虹口区四平路XXX弄XXX号动迁组内被

动迁组人员打伤，随即向潘继红开具了验伤通知书。经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以下简称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检验，结论为软组织损伤。次日，嘉兴路派出

所予以受案登记。同年9月5日，经批准，嘉兴路派出所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同年11月

15日，嘉兴路派出所询问了秦波及动迁组工作人员夷翔，其二人均陈述没人殴打潘继红

。2017年11月30日、2018年3月14日，虹口公安分局先后带领潘继红至司法鉴定科学研究

所司法鉴定中心、上海哲选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做伤势鉴定，未果。2018年8月21日

，嘉兴路派出所委托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对潘继红进行损伤程度鉴定。同年10月

26日，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工作人员于法医临床学检验鉴定事项确认书中备注

：因此案涉及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经决定不予受理。同年12月10日，虹口公安分局以

没有违法事实为由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潘继红不服，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虹口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1月25日，虹口区政府作出涉案复议决定

书，撤销了嘉兴路派出所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责令嘉兴路派出所在法定期限内

重新进行调查并作出答复。2019年12月9日，嘉兴路派出所向潘继红发出告知书，通知

其尽快到所接受询问，以便重新受案调查。2020年5月6日18时许，嘉兴路派出所接潘继

红报案称，其在2017年8月7日19时许在虹口区四平路XXX弄XXX号动迁组内，被动迁组

人员打伤，经行政复议后，虹口区政府于2019年11月撤销了原终止案件调查决定并要求

重新进行调查。同日，予以受案登记。经询问，潘继红陈述，“秦波叫来了大约五六个

人，他们有的人用手推我肩膀，我就失去平衡倒在地上了，然后他们就把我围住，有的

人踢我，有的人用手掰我的手，我感觉很痛就喊救命了。”潘继红妹夫罗福根陈述

，“秦波就对另外的工作人员说：把她拖出去。两个工作人员在拖潘继红的过程中使其

摔倒在地。之后又进来五、六个工作人员，将潘继红按在地上。他们将潘继红围住，我

也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潘继红弟弟潘伟陈述，“后秦波就大喊‘来些人，把她拖出

去’，秦波就冲到潘继红身后将她往后拖。同时从外面冲进来五至七人及房间内的一个

大个子的工作人员将潘继红围住，我当时就蒙掉了，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两分钟。”潘继



红妹妹潘金兰陈述，“潘继红和工作人员秦波发生争执，房间内两个工作人员将潘继红

往外拖，后来又进来五六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个胖的男子戴着金链子，他们将潘继红围

住”。秦波陈述，“潘继红因为动迁家里分钱的事情，就在办公室里拍桌子，拍了好几

次，我们就让她不要拍桌子了，冷静点，让她先回去，等冷静了再来谈，我们办公室大

概3、4个人，都是当时的工作人员，就把她请出去，她不肯出去，还拉扯我同事的项链

衣服”，并否认自己及其他人动手打过潘继红。2020年6月3日，嘉兴路派出所告知秦波

拟对其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秦波表示无异议、不申辩。同日，虹口公安分局作出虹公

(嘉)不罚决字［2020］10012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被诉不予处罚决定)，查明

秦波于2017年8月7日在本市虹口区四平路XXX弄XXX号XXX室房间内殴打他人违法行为

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

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潘继红收悉后不服，起诉至原审法院，请

求撤销被诉不予处罚决定。

　　原审认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之规定，虹口公安分局具有作出不予处

罚决定的职权。潘继红诉称，秦波对其实施了殴打行为，但，虹口公安分局接潘继红报

案后及时向其开具了验伤通知书，并询问了潘继红、秦波及相关在场人员，已依法履行

了调查取证义务，因并无与该纠纷不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在场，且调取现场监控录像

未得，故在仅有潘继红作为被侵害人指控秦波实施了殴打行为，而作为潘继红亲属的三

名在场人员均未陈述秦波殴打了潘继红的情况下，虹口公安分局认定潘继红指控秦波违

法事实的证据不足，违法行为不成立，遂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

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并无不当。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公安

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

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被诉不予处罚决定系虹口公安分局受虹口

区政府责令重新调查后作出，而虹口区政府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的涉案复议决定书已

明确要求嘉兴路派出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进行调查并作出答复，故虹口公安分局应当依

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自涉案复议决定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重新

作出处理，现虹口公安分局既未提交延长办案期限的批准文件，又未说明具有调解、鉴

定等不计入办案期限的法定事由，直至2020年6月3日才对秦波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

，显然超出了法定办案期限，属于程序轻微违法，但对潘继红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据

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确认

虹口公安分局于2020年6月3日作出的虹公(嘉)不罚决字［2020］100123号不予行政处罚

决定违法。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虹口公安分局负担。判决后，潘继红不服，上诉

于本院。

　　上诉人潘继红上诉称：其为400、401曲阳路辟通工程拆迁居民，因动迁分歧被原审

第三人秦波殴打，该事实有其家人在场为证。当日，动迁组秦波、夷翔两人先从背后将

上诉人拖出座位后重摔在地上，其他动迁组人员也冲进来摁住上诉人并对其面部及手脚

拳打脚踢。上诉人报警后去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验伤，拍片结果是左侧颧骨、右肘关节尺

骨冠突两处骨折。后又在嘉兴路派出所民警带领下几次去中山北一路XXX号做司法鉴定

，因没有鉴定设备技术对其骨折没有鉴定。当时经办民警称看过事发监控视频录像，动



迁组却称是实时监控没有储存功能无法提供，说明有录像不提供。被诉不予处罚决定有

意回避造成上诉人倒地的过程，原审未按客观事实所作判决错误。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

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虹口公安分局辩称：上诉人于2017年8月7日至其下属嘉兴路派出所报案

，办案民警带上诉人分别去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上海哲选司法鉴定中心

作伤势鉴定，两中心均不受理。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法医临床学检验鉴定事项

确认书，回复称此案涉及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决定不予受理。该情况与上述两家鉴定

中心不予受理的原因一致，认为上诉人要求鉴定的骨折伤势系旧伤，现有设备不具备鉴

定条件，故无法鉴定。2017年8月9日所作的工作情况证明民警向动迁组调取相关监控视

频，动迁组答复称事发地点安装的探头是实时监控，因后台储备设备在事发之前已经损

坏还未修复，没有存储功能，故无法提供。经调查，上诉人指控原审第三人对其殴打的

证据不足，违法事实不成立。被诉不予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

律正确。因该案于2018日1月10日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后在网上办案系统里处于结

案状态，且之后系统升级对该报案需要重新录入办案流程系统。嘉兴路派出所在收到虹

口区政府责令重新调查的复议决定后，多次联系上诉人并告知重新调查的起止时间，上

诉人对此无异议且电话表示因腿骨折行动不便等恢复后自行前往。后因疫情控制流动等

因素，上诉人直至2020年5月6日到派出所重新报案做笔录后同日录入办案系统，故该案

并未超过法定办案期限。被上诉人请求法院驳回上诉。

　　原审第三人秦波未作述称。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虹口公安分局依法对本区域内行政治安案件具有作出调查处理

的职权依据。本案的主要争议是原审第三人秦波有无殴打上诉人潘继红的行为，被上诉

人虹口公安分局所作出的被诉不予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原

审已查事实及在案证据表明，事发当日嘉兴路派出所接到报案后询问了潘继红、秦波及

相关在场人员，仅有潘继红作为被侵害人指控秦波实施了殴打行为，其他在场人员无论

是潘继红的三名亲属还是秦波在内的动迁组工作人员，均与该纠纷具有利害关系。秦波

否认有殴打上诉人的情形。鉴定机构认为上诉人要求鉴定的骨折伤势系旧伤，现有设备

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鉴定，相关监控视频因事发前损坏亦实时监控无存储，虹口公安分

局履行了调查职责，因指控秦波违法事实证据不足，认定上诉人指控秦波殴打他人违法

行为不成立，遂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

，并无不当。被上诉人虹口公安分局收到虹口区政府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的涉案复议

决定责令其重新调查并答复后，无延长审批等法定手续直至2020年6月3日才作出被诉不

予处罚决定，超出法定办案期限。原审已对被上诉人所作的被诉不予处罚决定确认程序

违法，处理正确。综上，原审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

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潘继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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